2017年砀山县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制度和中招制度，贯彻《宿州市关于规范中考中招秩序严肃中考中招纪律的若干规定（试行）》精神，促进学校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和质量，培养学生实验操作技能和探究精神，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二、初中理科实验操作考试的对象、内容、方法

1、凡参加2017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应历届初中毕业生均需参加理科实验操作考试。

2、理科实验操作考试今年仍为物理、化学两科的学生实验为主要内容，适量加入了部分探究性实验。主要考核学生基本的实验技能和规范化操作。2018年起，初中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增设生物学科实验操作。
3、理科实验操作考试每科考试时间为10分钟，考生随机抽签，物理、化学两科抽考其中一科，总分为15分计入普通高中录取总分。考试结果要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同时作为实证材料运用。

4、初中理科实验操作考试仍实行全市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统一考试时间、统一登分。市教体局负责命题、制卷、印刷试卷、评分标准和细则制定及统分，县教体局负责报名、确定考点、安排考试日程、培训监考人员、具体组织实施考试等。

三、考点设置

2017年我县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设考点3个，具体为：砀山五中考点、铁路中学考点（西校区）、砀山第二中学（高中）。

四、考生进出场路线：

①五中考点：由南校门组织进场，北小门出场到砀中进行体育加试；

②铁中考点：火车站向西500米路北见铁路中学标牌前行由西校门组织进场，北校门出场进行体育加试；

③二中考点：由北校门组织进场，西校门出场。
五、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定为2017年4月22日(周六)，各参考学校具体开考时间见考务手册考试时间轮次安排表。
六、评分员选聘和培训要求

1、抽调的评分员必须为现任初中物理、化学教师，所评学科要与评分员从教的学科相一致。其他学科教师不得担任评分员。

2、各单位参与理科实验考试的评分员名单于4月7日前与评分员简明登记表及学校签定的参考单位责任书一起报送到教体局仪器站（各单位评分员分配表附后）。

3、评分员于4月21日（周五）上午8点整准时到铁路中学东校区（本部）前楼五楼会议室参加培训，培训时间不再另行通知。

七、考务

1、今年理科实验操作考试，仍实行两号（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号、中考报名号）统一，因此，请各单位务必让学生操作考试时在试卷和评分表上的规定位置正确完整地填写好自己的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号和中考报名号及相关信息。如因考生的姓名、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号与中考报名号对应不一致，造成合分时成绩不能计入普通高中录取总分的，后果自负。

【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号编排规律：今年我县理化考试共设置三个考点。五中为第一考点，铁中为第二考点，二中为第三考点。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号共十位，前四位是：砀山县代号1721 （市教育局确定）；第五位是：考点代号，五中考点1，铁中考点2，二中考点3；第六位是：时间代号，第一天1；第七、八两位是：考场编号，从01—57场；第九、十两位是：考生考试编号 每场01—48 。
2、各校要认真组织学生参考，积极与考点工作人员配合，确保学生顺利完成考试。如有学生在考试时间内迟到、漏考，以缺考论处，不予补考。

八、免考规定

1、因上肢残疾丧失动手操作实验能力的考生，可申请办理免考手续。申请程序，由考生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免考申请表》（附件4）并详细注明原因，递交残疾证原件，经班主任、理科任课老师签字和学校审核（学校应将申请免考的学生名单在学校的公示栏公示，不少于3天），无异议后，报经县教体局审批，可予以免考。县教体局在审批免考考生时，必须有专人对考生进行目测，并由目测人签字，在学校公示后方能生效，并存入学生档案。经审核属实，批准同意免考的学生，按理科实验操作考试满分（15分）计入考试总分。实验操作考试免考申请表由所在学校签字盖章后和残疾证原件于4月11日前报至教体局仪器站，逾期不予办理。

2、因肢体骨伤不能参加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和其他残疾长期不能完成实验操作而申请免试的学生，应有县级以上医院的详细诊断证明（原件），按免试程序申报审批。经审核属实，批准同意免试的学生，按理科实验操作考试总分的60%计分（9分）。实验操作考试免考申请表由所在学校签字盖章后和医院诊断证明原件于4月11日前报至教体局仪器站。

3、因其他疾病，不是长期免修实验课的，不能免试。

九、考试纪律、安全及其它

1、2017年砀山县初中理科实验操作考试严格贯彻落实《宿州市关于规范中考中招秩序严肃中考中招纪律的若干规定》的文件精神，对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各个环节中出现的违规、违纪现象，将视情节轻重，按照中考中招的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2、各参考学校务必做好考生在送考、考试期间的交通、住宿、饮食等方面的安全工作，接送考生不得用三轮车、卡车、货车、无牌车和性能较差的车辆，要确保学生的交通和饮食安全，决不允许出现任何安全问题。

3、各参考学校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和评分员及部分教师的师德教育工作，坚决杜绝极个别考生在考场内给评分员送烟送物的恶劣现象。在今年的理科实验操作考试中，一旦发现这种违纪行为，学生的成绩按零分计算，同时追究送考教师、学校领导及相关人员的责任。

4、各参考学校送考教师要协助考点工作人员做好学生的入场工作，要确保考生在考前40分钟到达考点，在点名时间准时到位。

5、各单位于4月19日（周三）上午到局基教股领取具体考试时间安排表、考生准考证和考务手册。

附件1：各单位评分员分配表

  附件2：评分员情况简明登记表

  附件3：参考单位责任书

  附件4：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免考申请表

附件1

	2017年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抽调评分员分配表

	单位（学校）
	物理
	化学
	单位（学校）
	物理
	化学

	民族中学
	3
	3
	王集中学
	1
	1

	文庄中学
	2
	3
	张新庄中学
	2
	2

	毛园中学
	1
	1
	薛口中学
	2
	2

	范庄中学
	1
	1
	杜阁中学
	1
	1

	李屯中学
	1
	1
	玄庙中学
	1
	1

	官庄中学
	1
	1
	大寨中学
	2
	2

	黄集中学
	1
	1
	程庄中学
	1
	1

	魏庙中学
	1
	1
	衡楼中学
	1
	1

	曹庄中学
	1
	1
	刘新庄中学
	1
	1

	葛集中学
	1
	1
	王古楼中学
	2
	2

	豆集中学
	1
	1
	关帝庙中学
	3
	3

	黄河中学
	2
	2
	红旗中学
	1
	1

	权集中学
	2
	3
	李庄中学
	2
	2

	小屯中学
	1
	1
	周寨中学
	2
	2

	四新中学
	1
	1
	二中
	4
	4

	良梨中学
	1
	青体校1
	四中
	4
	4

	良梨二中
	2
	2
	五中
	4
	2

	唐寨中学
	1
	1
	李庄实验中学
	1
	1

	果树职高
	2
	2
	秋实中学
	2
	2

	铁路中学
	4
	4
	实验中学
	3
	3

	西城中学
	2
	2
	晨光中学
	3
	3

	    注：以上分配数字，不准随意增加或减少，于2017年4月7日前报
县教体局电教仪器站。


附件2

砀山县2017年理科实验操作考试评分员情况简明登记表

学区：         学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学校
	
	

	最高学历
	
	任教学科
	
	周课时数
	
	

	职    称
	
	是否专职或兼职实验员（填专职或兼职）
	

	乡镇教师填写是否住宿

（填是或否）
	
	联系电话
	

	个     人     简     历

	起止时间
	所在单位
	从事主要工作
	证明人

	
	
	
	

	
	
	
	

	
	
	
	

	个人思想工作总结
	


附件3

2017年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
考试参考单位责任书

为增强各参考单位的责任意识，确保2017年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经县教体局研究，决定与各参考单位签定责任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各参考单位要提高安全意识，必须确保考生赴考期间车辆的安全、饮食卫生（接送考生不准用三轮车，不准用卡车、货车、无牌车和性能较差的车辆）。参考学校领导、送考教师对考生要切实负责，严格要求，确保学生安全、顺利地完成考试任务。

二、在抽调评分员时，保证做到抽调的是业务素质强、师德优秀、认真负责的现任理化学科教师，决不抽调其他学科的教师任评分员，有子女参加考试的要回避。还要保证抽调的评分员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服从县教体局的整体安排，并保证培训时间，保证培训质量，能胜任评分的要求。

三、必须保证评分员教师端正思想，做到公平、公正、准确评分，不收学生的烟及一切物品，保证做好考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坚决杜绝个别学生送烟、送物等恶劣现象。

四、必须保证学生根据县教体局统一布署在考前40分钟到达考试地点，在点名时间准时到位。送考教师要积极协助考点工作人员组织好点名、入场等工作，如有特殊情况（缺考、空考等）应及时与点名工作人员说明，以免延误考试时间，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以上各项责任目标如有违反，愿接受党纪、政纪处理。

学校：（公章）                  责任人（校长签字）：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4：

2017年初中毕业升学理科实验操作考试免考申请表

县别：                     学校：                     

	姓名


	
	中  考  报名号
	
	实验操作准 考 号
	

	免考事由

（1、上肢残疾

2、肢体骨伤）
	班主任：             理科任课教师：       

	证明材料

（1、残疾证原件；

2、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学校公示时间
	月     日至   月    日

	学校审核
	校长签字（盖章）：            

	县区审批
	县区盖章：         目测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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